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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5日，全市金融
工作座谈会召开，回顾总结 2016
年全市金融工作，分析形势，落实
市委五届二次全会和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部署今年全市金融
工作，共商政、银、企合作共赢大
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史根
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2016年，我市信贷
投放平稳增长，截至 11月底，全
市（不含永城）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 1891.4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 1052.3亿元；多层次资本
市场发展成效明显，截至 12 月
底，我市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到位
资金总计 85.4亿元；保险保障能
力逐步增强，截至 11月底，41家
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73.06亿
元；金融机构引进成果丰硕，2016

年有 7家金融机构相继开业；金
融大局保持稳定。2017年我市
金融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新增贷
款达到150亿元；引进金融机构5
家以上；资本市场融资 100 亿
元。确保区域金融稳定……

会上，我市各金融保险机构
负责人就 2016年单位工作整体
情况、面临的问题、今年如何支持
地方经济发展进行了汇报发言。

史根治指出，各金融机构要
深挖内部潜力，强化信贷投放，加
强对地方重点项目、实体经济、扶
贫攻坚信贷支持；创新金融产业，
围绕商丘特色项目寻找结合点，实
现共赢。要创优环境，合作共赢。
各级党委、政府要不断优化金融
生态环境，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
氛围。晚报记者 刁志远

去年我市各项存款余额
1891.4亿元

本报讯 昨日上午，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召开小额诉讼制度推
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16年全市法
院小额诉讼制度推行情况，并现场
发布了 4 起小额诉讼典型案例。
省、市多家媒体应邀参加新闻发布
会。

据介绍，2016年全年，商丘两
级法院民事案件收案 43497件，其
中小额诉讼收案3435件，小额诉讼
案件适用率7.89%。柘城县法院小
额诉讼收案 633件、小额诉讼适用
率15.45%，均为全市最高。睢县法
院收案 489 件、小额诉讼适用率
13.74%。商丘两级法院小额诉讼

工作实现了“三个全部”，即全部建
立了小额速裁庭，全部设立了专门
的小额诉讼立案窗口，1.5万元以
下小额案件全部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为进一步节约司法资源，自
2016年 6月份以来，除 1.5万元以
下小额诉讼案件强制适用外，梁园
区法院、睢阳区法院、永城市法院
对于诉讼标的额在1.5万元至10万
元之间的案件引导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其余 6个基层法院对诉讼标
的额为 1.5万元至 5万元之间的案
件，引导适用小额诉讼程序。通过
近半年的工作运行，此项措施适用
情况较好，有近三分之一的案件解

决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充分发挥
了小额诉讼程序简易化、高效化的
优势，部分缓解了案多人少矛盾，
为推进全市法院的繁简分流改革
奠定了基础。

随后，发布会现场发布了商丘
法院审理的王某诉吴某租赁合同
纠纷案，白某诉杨某劳务合同纠纷
案，刘某诉永城市公路运输有限公
司、练某、王某、某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永城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贾某等15人诉河南某面
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系列案等4起
小额诉讼典型案例。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去年商丘两级法院小额诉讼收案3435件

贪官用受贿赃款买房、开公
司、炒股票等，投资收益算不算违
法所得？5日，两高发布的一份司
法解释对“违法所得”的认定进行
明确，其中规定，来自违法所得转
变、转化后的财产收益，或者来自
已经与违法所得相混合财产中违
法所得相应部分的收益，应当视为
违法所得。

5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
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内容
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法
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介绍说，实
践中，对于违法所得的范围界定不
清，特别是当违法所得部分或者全
部转变、转化为其他财产或者与合
法财产相混合的情况下应当如何
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
赂后，将违法所得用于购房，购买
书画、玉石珠宝，投资股票或者开
设公司等，其投资形成的财产是否
属于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
产？对于增值部分是否应当没
收？再比如，犯罪嫌疑人用违法所
得建房、装修，与本人或者他人的
合法财产相混合的，应当如何处
理？”万春举例。

万春表示，针对上述问题，此
次出台的《规定》参考了《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
资助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禁止
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
约》等国际公约中“犯罪所得”的有
关定义。

《规定》第六条明确，通过实施
犯罪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
何财产，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

转化为其他财产的，转变、转化后
的财产应当视为“违法所得”。来
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财产收
益，或者来自已经与违法所得相混
合财产中违法所得相应部分的收
益，应当视为“违法所得”。

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贪
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
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
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
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
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
请。

“上述规定有利于防止犯罪嫌
疑人通过将违法所得转变、转化为
其他财产或者与合法财产相混合
等方式，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及其
收益，从而逃避追缴。”万春强调。

据了解，上述司法解释将于
2017年1月5日起施行。

记者5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2016年，我国快递日均服务超过
2.5亿人次，支撑网络零售额超过4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达到12.5%，新增就业20万人以上。 据新华社

中央纪委网站 5日通报 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
况。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1.3万件、处分41.5万人（其
中党纪处分34.7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76人，厅局级干部2700余
人，县处级干部 1.8万人，乡科级干部 6.1万人，一般干部 7.6万
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5.6万人。 据新华社

贪官用赃款炒股买房
投资收益也属违法所得

1 月 5 日，嘉宾在重庆杨家
坪步行街举行的首发仪式上为鸡
年特种邮票《丁酉年》揭幕。

当日，中国邮政发行《丁酉
年》生肖特种邮票一套两枚，由
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创作，分别为

“意气风发”和“丁酉大吉”，全
套邮票面值2.40元。新华社发

两高发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解释

《《丁酉年丁酉年》》
鸡年特种邮票发行鸡年特种邮票发行

新华社郑州1月5日电 记
者从河南省民政厅获悉，今年河
南省将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专项行动，重点完成落实家
庭监护责任、强制报告责任、临
时监护责任、控辍保学责任、户
口登记责任等任务。

据介绍，河南省共有农村留
守儿童 82.7 万人，约占全国的
9.17%。此次专项行动由河南省
民政厅会同省综治办、省法院、
省检察院、省教育厅、省公安厅
等部门共同开展。

在落实家庭监护责任方面，
重点关注无人监护、单独居住、
家庭暴力、父母一方外出另一方
无监护能力等重点留守儿童家
庭，及时采取责令返乡照顾、委
托监护人等措施，对于监护人家
庭确实经济困难且符合有关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的，要及
时纳入保障范围。

在落实强制报告责任方面，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村（居）
民委员会等要依法履行强制报
告责任，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脱离
监护单独居住生活，以及失踪、
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

监护责任等符合强制报告情形
的，应当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
告，提供侵害类型、案情经过、严
重程度等具体线索。

在落实临时监护责任方面，
坚决避免 16周岁以下农村留守
儿童脱离有效监护独自居住和
生活。针对处于无人监护、父母
一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状
态，且暂时联系不上外出务工父
母的农村留守儿童，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对在临时监护期间需
要转学或异地入学的留守儿童
予以协调保障。

在落实控辍保学责任方面，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指导各中
小学校、村（居）委会采取电话
沟通、入户家访等方式逐一核
查，及时联系并督促家长依法
送适龄留守儿童入学接受义务
教育。

在落实户口登记责任方面，
要及时将摸底排查中发现的无
户籍农村留守儿童花名册通报
给同级公安机关，并配合做好无
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的常住户口
登记工作。

《规定》第一条对《刑事诉讼
法》关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罪
名范围做了明确解释，将《刑事诉
讼法》规定的贪污贿赂、恐怖活动
犯罪等案件确定为五类犯罪案件：
第一类以占有型、挪用型贪污等犯
罪为主，具体包括贪污、挪用公款、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
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
等犯罪；第二类为贿赂类犯罪，具
体包括受贿、单位受贿、利用影响
力受贿、行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
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单位行
贿等犯罪；第三类为恐怖活动犯
罪，具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恐怖

组织，帮助恐怖活动，准备实施恐
怖活动，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煽动实施恐怖活动，利用极端主义
破坏法律实施，强制穿戴宣扬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非法持
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犯
罪案件；第四类是洗钱罪及其上游
犯罪，具体包括危害国家安全、走
私、洗钱、金融诈骗、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毒品犯罪案件；第五类是两
类新型特殊诈骗犯罪，即电信诈
骗、网络诈骗案件。

《规定》明确，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
响，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境外的，应当认定为违法所得没收
程序适用的“重大犯罪案件”。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离开居住地、工
作地，逃避侦查和刑事追究的，属
于最典型的“逃匿”情形；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未离开居住地、工作地，
在原地隐匿起来逃避侦查和刑事
追究的，亦属于“逃匿”情形。《规
定》同时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
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
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对其违
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依照“逃
匿”情形处理。

据新华社

五类案件嫌疑人逃匿、死亡可没收违法所得

河南落实五项责任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41.5万人
包括76名省部级干部41.5万人

2.5亿人次
我国快递日均服务
超过2.5亿人次


